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增(修)訂條文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
發文字號：健保審字第○九二○○二一三八七號
（自九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）
	原給付規定
	增(修)訂給付規定（92/11/1）

	1.神經系統藥物
1.5.1. riluzole (如Rilutek) (87/4/1)
　1.經兩位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疾病
　　(ALS/MND)，併呼吸困難或吞嚥困難及咀嚼無力
　 　或 構音障礙等延髓侵犯症狀，但尚未氣管切開及
　　使用 人工呼吸器之病患，事前報准後使用。
　2遺傳性運動神經元萎縮症(如spinal muscular atrophy
　　 等)，幼年性遠端肢體萎縮症(如segmental or focal 
　　 motor neuron disease等)，感染性神經元疾病(如
　　 polio等)不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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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1.經兩位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疾病
　　 (ALS/MND)，且未氣管切開或使用人工呼吸器之
　　 病患，事前報准後使用。
　 2.遺傳性運動神經元萎縮症(如spinal muscular 
　　 atrophy等)，幼年性遠端肢體萎縮症(如segmental or
　　 focal motor neuron disease等)，感染性神經元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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